
07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5月9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互动

罗女士被迫取消订单，平台提示需
支付3元费用。 受访者供图

刚打到车时，显示还有8分钟到，可
18分钟后，车辆还未到，“卡”在了距离
上车点2.1公里的地方不动。

5月6日，成都市民罗女士在打网约
车时，遇到了今年的第三次被“拒载”。

乘客白等34分钟
取消订单被收取3元违约金

5月6日18点17分，罗女士在打车
平台上打了一辆特惠快车。“当时显示
还有8分钟到，但我到了上车地点，等到
18点35分，车还没有来。”此时，罗女士
注意到，车辆定位在距离上车地点2.1
公里的地方，还有6分钟到达。

实时路况显示，当时并无拥堵情
况，然而，这辆车一直“卡”在距离上车
地点2.1公里处。“发消息，未读；打电
话，没人接。”罗女士说，直到18点 51
分，她被迫取消订单时，该车辆都没有
移动。

由于超过3分钟取消订单，罗女士
被收取了3元违约金。“白等了34分钟，
还被扣了钱，你说亏不亏？”

在取消订单前，罗女士给平台客服
打去投诉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建议取
消订单”。对此，罗女士无法接受，“这
是今年第三次了，每次都这样不痛不
痒，也没有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个月遇到3次
回复永远是“补偿优惠券”

今年2月 29日，罗女士打了一辆
特惠快车，准备从位于二环科华路的
公司到位于金融城的家。“等了十多
分钟，看着车越开越远，打电话给司
机，发现手机关机，发消息不回。”罗
女士通过在线投诉反馈了情况，并在
客服的建议下取消了订单，“扣了3元
违约金，客服那边补偿了一张10元优
惠券。”

两个月后的4月28日，同样的情况
又发生了。投诉后，在线客服给出的方
案仍是补偿一张10元的优惠券，并表示

会对司机的行为进行核实。
5月6日，在第三次遇到同样的情况

时，罗女士决定“较真”一回。她拒绝了
客服提出的补偿50元优惠券的解决方
案，“我想要一个说法，并想要追溯前两
个投诉结果，但客服查询后告诉我，还
没有进展。”

7日，平台方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
知罗女士已对相关司机进行处罚。“但
由于要保护司机隐私，他们说无法透露
调查及处罚结果。”罗女士说。

多人有同样经历
司机抱怨特惠订单不划算

罗女士发帖后发现，不少人都有同
样经历。

四川网友“Child”说，5月7日，她连
续两单都被“拒载”，“一单停在那里不
动也不接电话，另外一单直接从我面前
开走了，打电话依然不接。”

今年1月，有消费者在“黑猫投诉”
上投诉特惠快车司机接单后故意不来
接人，导致其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室外等
待了五六分钟，给司机打电话，对方称
没有接单。而该消费者表示，并非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投诉后，平台方给
出的处理方式如出一辙：补偿优惠券，
并称将处罚司机。

网约车司机则有不同的声音。
有司机表示，特惠订单优惠的价

格，完全是由司机来承担的，而平台对
此并没有做出任何补偿行为。“‘一口
价’‘特惠快车’订单平台抽成比例约
为两三成，去掉提成，再遇上拥堵，这
种订单基本上挣不到钱。”

另一位跑了多年网约车的司机也
表示，虽然并不想接特惠订单，但平台
会存在强制派特惠单，“司机端后台上
有可以选择关闭‘特惠单’的按钮，但
关闭按钮后，会出现很久接不到单的
情况。”

对此，罗女士希望网约车平台方能
够优化相关规定，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平台回应
乘客可及时反馈

将核实并处理司机违规行为

网约车平台相关机制是否存在漏
洞？如何避免司机“接单不接客”的情
况再次发生？

5月8日，记者拨打了平台客服。工
作人员表示，每个城市都有当地取消免
责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司机接单后的
一段时间内，乘客可免费取消订单，但
如果超过了这个免责时间，确实需要乘
客来支付一定费用。为何司机的责任
却要乘客来“买单”？该工作人员说，乘
客遇到这种情况可及时反馈，“我们核
实到订单的问题，会及时处理司机的违
规行为，并帮你取消订单。”问及是否有
相关措施来避免“接单不接客”这类情
况的发生，该工作人员表示，遇到这类
情况可及时投诉，“我们在核实后，会给
出处理方案。”

律师说法
平台方有赔偿义务

建议加强对司机的监管

四川省消委法律顾问谢文强律师认
为，平台方作为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应当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由于平台
对司机管理存在过失，导致司机接单不
接客，那么就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平台方对消费者有赔偿的义务。”

谢文强认为，平台方虽然提出给乘
客申请优惠券，但如果消费者有重要事
情被延误，这不足以弥补其损失。他建
议消费者，如果遇到以上情况导致遭遇
重大损失，可以保留证据，及时向消费
者保护协会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平台赔偿损失。此外，谢
文强也表示，平台有义务对司机进行监
管。“建议平台能够积极主动采取措施，
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罗女士打车页面截图显示，车辆一
直停在距离上车地点2.1公里处。

近日，有网友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追踪到底》栏目投诉称，位于成都市
建设路的网红火锅店——爸爸炒料牛排
老火锅突然关门，他在该店办的储值卡
里还剩近500元，不知能否退款。5月8
日，记者采访该火锅品牌交大店工作人
员，对方表示，消费者储值卡里的钱不能
退回，只能在指定门店继续消费。

交大店
余额只能在我们店继续使用

8日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建设路
43号，看到该牛排老火锅门店的位置已
经变成一家零食店。隔壁商户说，火锅
店是3月左右关门的。

记者在某点评网站搜索发现，该火
锅品牌在成都还有金牛区交大店、郫都
区龙城红光店、新都区超线公园店三家
门店，其中交大店距离建设路店最近，
车程约14公里。不少网友发帖称，在建
设路店办理了储值卡，为了把钱用完只
好“转战”交大店。

随后，记者以消费者的名义拨打了
交大店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建设路店

是3月9日关门的。被问到储值卡里的钱
能不能退，他回复：“不能退，只能在我们
交大店消费，新都和郫都的店都不行。因
为我们还有店开着，就只能来消费。”

律师
商家应当退回储值卡余额

连锁火锅品牌一家门店关闭后，顾
客储值卡余额只能换店消费不能退，这
种做法合理吗？

对此，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认为，消费者办理储值卡是为了享受
餐饮服务，商家关店后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属于违约在先，应当将储值卡中的
余额退还，而不是指定门店使用。商家
的做法不符合《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相关规定。

如果办卡时合同约定“门店倒闭后
无法退卡，余额只能在其他门店使用”
或“一切解释权归门店所有”，商家是否
可以免责呢？

付建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
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这两项约定涉嫌限制消费者权
利，单方面免除了经营者责任，是一种

‘霸王条款’，应属无效。”他说。

提醒
应尽量避免预付式消费

如今预付式消费十分流行，在各
种商业场景都可见，它能够使消费者
享受一定的优惠福利，但同时面临较
高的法律风险，一旦商家闭店会面临
较大损失。

付建提醒，消费者应当尽量避免预
付式消费，如果需要充值，可以选择金额
较小、使用灵活、经营状况良好的门店。

此外，消费者在办理储值卡时要注
意审核商家资质，了解其信誉和经营状
况；签订书面合同，明确预付费的法律
责任；保存好相关文书凭证；避免轻信
商家宣传，提高辨别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特惠快车”接单不接客 乘客3次被迫取消订单
司机抱怨特惠订单不划算，律师建议平台对司机加强监管

成都一火锅店分店关门

顾客储值余额只能换店消费不能退？

网友在“问政四川”平台询问退
款事宜。 网络截图


